
钟祥市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范围

机关信息 机关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设
置，办公地址，办
公时间，联系方
式，负责人姓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二款：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
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全社会

机关信息 负责人信息
姓名、照片、主管
或分管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 》国办发〔2017〕47号：发布本地区、本部门、本机构
的负责人信息，可包括姓名、照片、主管或分管工作等，以及重要讲话文稿。

全社会

机关信息 部门财政预算

收支总体情况表，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表，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表。一般
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支出表，本部
门职责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 、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
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 ，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 、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七款：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财办发〔2019〕77号：收支总体情况表：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财政拨款收支
总体情况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情况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按“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公开，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应当细化到“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两个项目，并对增减变化情况进行说明 。本部门职责、机构设置情况、预算收支增
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购 (主要包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金额和货物 、工程、服务采购的预
算金额)等情况的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结合工作开展情况，逐步公开国有资产占用、重
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情况 。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

全社会



机关信息 部门财政决算

收支总体情况表，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表，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表，一般
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支出表，本部
门职责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七款：财政预算、决算信息。《财政
部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 通知》财办发〔2019〕77号：收支总体情况表：部门
收支总体情况表，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
况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
支出表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按“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公开，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应当细化到“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
用车运行费”两个项目，并对增减变化情况(与预算相比)进行说明；本部门职责、机构设置情况、决算收支
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购 (主要包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 ，货物、工程、服务的采购
金额，授予中小企业的合同金额及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比重 )等情况的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
行解释，结合工作进展情况，逐步公开国有资产占用、绩效评价结果等情况。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
表并说明。

全社会

机关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

政府信息的分类、
编排体系、获取方
式，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机构名称、办
公地址、办公时间
、联系电话、传真
号码、互联网联系
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十二条：行政机关编制、公布的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及时更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包括政府信息的分 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
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等内容。

全社会

机关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

政府信息的索引、
名称、内容概述、
生成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十二条：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包括政府信息的索
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全社会



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行政许可事项

名称、依据、条件
、办理程序；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许可
条件、申请材料、
中介服务、审批程
序、审批时限、收
费、许可证件、数
量限制、年检年报
等),办事指南；监管
规则和标准；线上
线下办理渠道；申
请书示范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 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 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五款：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 据、条件、程
序以及办理结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2022〕2号：国务
院审改办负责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 编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报国务院审定后
向社会公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牵头推进行政 审批改革工作的机构(以下称审改牵头机构)负责组织梳理
上级设定、本地区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和本地区地方性法规 、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 ，编制本
地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并抄送上一级审改牵头机构。……对清单内
的行政许可事项要逐项制定实施规范 ，结合实施情况确定子项、办理项，明确许可条件、申请材料、中介
服务、审批程序、审批时限、收费、许可证件、数量限制、年检年报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行政许
可实施机关要依照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制定办事指南 ，并向社会公布。 ……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有关部门要逐事项或者分领域制定并公布全国统一 、简明易行、科学合理
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由省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制定并公布监管规则和标准。 ……要依托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 ，汇总公布清单内行政许可事项的线
上线下办理渠道。

全社会

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行政许可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五款：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
服务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全社会

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行政处罚事项

名称、依据、条件
、程序；行政裁量
基准；行政执法人
员、职责、权限、
救济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六款：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
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22〕27号：行政裁量权基准一律向社会公开 ，接受市
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监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8〕18号：(四)强化事前公开。行政执法机关要统筹推进行政执法
事前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权责清单公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工作。全面准确及时主动公开行政
执法主体、人员、职责、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等信息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自身职权职责，编制并公开本机关的服务指南 、执法流程图，明确执法事项名称、受理机构、审批机
构、受理条件、办理时限等内容。公开的信息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及时根据法律法规及机构职能变
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全社会

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行政处罚结果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六款：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
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

全社会



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行政检查

环境保护、公共卫
生、安全生产、食
品药品、产品质量
监督检查的主体、
人员、职责、权限
、依据、程序、执
法流程图、办理结
果、救济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十三款：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
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8〕18号：(四)强化事前公开，行政执法机关
要统筹推进行政执法事前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 、权责清单公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工作。全面准
确及时主动公开行政执法主体、人员、职责、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等信息，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身职权职责，编制并公开本机关的服务指南 、执法流程图，明确执法事项名称
、受理机构、审批机构、受理条件、办理时限等内容。公开的信息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及时根据法
律法规及机构职能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全社会

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权责清单 新时代政务公开重要文件 全社会

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确需保留的证明
事项清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9〕14号：加大各类证明事项清理
减并力度，对确需保留的证明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 。

全社会

决策预公开 决策草案

决策草案及其说明
、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期限，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意见的
采纳情况 ，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713号，第十五条：决策事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 ，决策承办
单位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途径，公布决策草案及
其说明等材料，明确提出意见的方式和期限。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日；因情况紧急等原因需
要缩短期限的，公开征求意见时应当予以说明 。第三十二条：决策机关应当通过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政府
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内发行的报纸等途径及时公布重大行政决策 .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或者专业性 、技术
性较强的重大行政决策，应当说明公众意见、专家论证意见的采纳情况

全社会

决策预公开
公平竞争审
查征求意见

《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 》国家发改委等8部委令第16号，第十四条：政策制定机关在对政策措施
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过程中，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有关经营主体 、行业协会商会等意见；除依法保密外，应
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起草政策措施的其他环节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者征求过有 关方面意见
的，可以不再专门就公平竞争审查征求意见

全社会

决策预公开 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意见、专家论
证意见的采纳情
况，相对集中意见
不予采纳的理由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713号，第三十二条：决策机关应当通过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政
府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内发行的报纸等途径及时公布重大行政决策 .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或者专业性、技
术性较强的重大行政决策，应当说明公众意见、专家论证意见的采纳情况，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访谈等
方式进行宣传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
〕37号：建立意见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对相对集中的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 ，公布时要说明理由

全社会



建议提案办
理

办理答复全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4
〕46号：从2017年开始，各地区、各部门在总结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建议和提按办理复文
全文公开。对于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和提案办理复 文，原则上
都应全文公开

全社会

建议提案办
理

办理工作动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4
〕46号：同时，还应当适当公开本单位办理建议和提案总体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意见建议
吸收采纳情况、有关工作动态等内容

全社会

建议提案办
理

办理总体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4
〕46号：同时，还应当适当公开本单位办理建议和提案总体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意见建议
吸收采纳情况、有关工作动态等内容

全社会

行政执法统
计年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8〕118号：建立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 ，地方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公
开本机关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

全社会

回应关切

发布准确信息，有
效回应关切、消除
误解、澄清疑虑，
辟谣信息

新时代政务公开重要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 》国办发〔2017〕47号：对涉
及本地区、本部门的重大突发事件，要在宣传部门指导下，按程序及时发布由相关回应主体提供的回 应信
息，公布客观事实，并根据事件发展和工作进展发布动 信息，表明政府态度。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要邀请相关业务部门作出权威、正面的回应，阐明政策，解疑释惑。对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网络谣
言，要及时发布相关部门辟遥信 息。回应信息要主动向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推送 ，扩大传播范围，
增强互动效果。

全社会


